
组织编制单位：通辽市自然资源局
设计单位：辽宁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日期2025年6月

经 通辽市规委会办公室2025年9月2日会议审议通过,
    通辽市人民政府    通政字[2025] 93号文批准

街区编号

NO.150571001201003（C）
通辽市中心城区150571001201003单元C街区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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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雨

¾污

O

ÆÆA

ÆÆA

ÆB
ÆÆ幼

Æ幼

Æ高
Æ初

!!卫

宝
龙

山
南

路
（

支
路

）

太
平

山
大

街
（

支
路

）

甘
旗

卡
路

（
快

速
路

）

创
业

大
道

（
主

干
路

）

永
兴

路
（

支
路

）

创业大道（快速路）

小青河大街（支路）

红光大桥（快速路）

经
十

三
路

（
支

路
）

中
兴

路
（

支
路

）

环城西路、G304国道（主干路）

纬七路（主干路）

东
风

路
（

次
干

路
）

C-02-02

C-09-07

C-04-02

C-09-06

C-01-01

C-07-02

C-02-03

C-03-02

C-10-05

C-05-02

C-06-01

C-09-04

C-06-02

C-11-03

C-09-03

C-09-05

C-11-04

C-02-04

C-11-07

C-09-01

C-04-01

C-07-01

C-11-06

C-08-02

C-10-06

C-10-04

C-09-02

C-03-01

C-05-01

C-10-02a

C-06-03

C-11-08

C-09-08

C-10-03a

C-02-01

C-11-01

C-10-03c

C-10-01a

C-11-02

C-01-02

C-08-01

C-11-05

规划用地
更新改造
在待建

现状
街区范围

其他

道路红线
道路中心线
城市绿线
城市黄线

水源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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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一级保护区
新增净空范围
现状净空范围

控制线

防灾减灾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66kV电力管线（现状）

道路交通设施

ÆÆA 加油（气）站

基础教育设施

Æ幼 幼儿园（独立占地）

镇街级公共服务设施

市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
幼儿园用地
商业用地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留白用地

图例

1、本图则的指标要求均为地上部分。
2、街区路网密度仅统计街区内部各级城市道路，街巷与居住区内部道路不计入。
3、城镇村道路用地不计入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4、地块总体控制一览表中备注为“现状”“在(待)建”地块的相关指标源自规划条件、出让合同等材料。

备注

1、本图则未提及的相关指标及控制要求按照《通辽市中心城区详细规划街区通则》执行，且须符合国家、内蒙古自治区以及通辽市的有关标准与技术规定；当图则规定的指标及控制要求与
《通辽市中心城区详细规划街区通则》不一致时，按图则执行。
2、本街区居住地块配套设施要求参照通则第5节执行，在图示部分不做表达；条件允许时，可在本街区综合设置1处立体式邻里中心，将多个居住地块配套服务设施集中布置，提供文体活动
（建筑面积250-1200平方米）、购物买菜（建筑面积750-1500平方米）、医疗健康（建筑面积120-270平方米）、社区养老（建筑面积350-1750平方米）、社区服务（建筑面积600-1000平
方米）、就业服务（建筑面积100平米）以及社区商业网点等基础服务，各类要素建筑面积需求在保证不低于建议值的基础上，可根据建筑规模以及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可将现状社区设施
迁入综合体，以及可增加社区食堂、健身房、家政服务、家电维修、幼托服务等品质服务；各城镇住宅用地地块内部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应方便使用并统筹布置充电设施，并应符合消防等安全要
求。
3、海绵城市指导性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74%；海绵城市分类用地建设指引详见150571001201003单元图则。
4、绿色建筑指导性要求：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规划建设的比例达到60%，二星级及以上达到30%；绿色建筑应用要求详见150571001201003单元图则。
5、新建建筑物、构筑物位于机场、电台、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面站、军事工程等设施各种技术作业控制区范围内时，必须按有关净空要求控制建筑高度，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地
下空间建设需符合自治区、通辽市有关规定要求。
6、建筑基地地面标高应结合相邻道路中心线的标高综合确定。
7、按照《通辽市中心城区通信基站机房及管道专项规划》合理配置5G基站等通信设施。
8、公园绿地建设符合《城镇园林绿化设计标准》（DB15/T 3154-2023）有关要求；可兼容垃圾转运站、雨水泵站、开闭所等市政设施以及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设施。
9、用地结构区间表示街区内允许一定的用地调整，调整后的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占单元面积比例不得低于下限且不得高于上限；用地调整后的总建筑量需控制在总建筑容量区间内。
10、图则中标注为"现状"“在(待)建”的地块，表示本次规划不对其现有用地性质和建设规模做任何调整，"现状"地块的划定不作为判定其范围内建构筑物合法性的依据。伴随城市发展，未
来"现状"“在(待)建”公益性地块改扩建时，开发强度原则上按《通辽市中心城区详细规划街区通则》执行；"现状"“在(待)建” 经营性地块改扩建时，开发强度原则上按土地合同和原规划条
件执行，若有更改需进行开发强度调整论证。

其他控制要求

C-01-01 防护绿地 58260.19 更新改造

C-01-02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815.83 更新改造

C-02-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2546.29 更新改造

C-02-02 商业用地 1.2 45 20 158799.11 现状

C-02-03 商业用地 42469.15 现状

C-02-04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8369.97 更新改造

C-03-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7941.08 更新改造

C-03-02 商业用地 36771.76 现状

C-04-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18556.7 更新改造

C-04-02 商业用地 72518.31 现状

C-05-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7715.44 更新改造

C-05-02 商业用地 33490.98 现状

C-06-01 商业用地 29352.9 现状

C-06-02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21637.29 更新改造

C-06-03 防护绿地 4474.11 更新改造

C-07-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14410.75 更新改造

C-07-02 商业用地 57588.87 现状

C-08-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589.01 更新改造

C-08-02 防护绿地 11733.9 更新改造

C-09-01 公园绿地 0.1 5 10 70 4835.62

C-09-02 一类工业用地 8118.92 现状

C-09-03 商业用地 18688.86 现状

C-09-04 防护绿地 22966.44

C-09-05 城镇住宅用地 1.8 20 54 35 16284.58 更新改造

C-09-06 城镇住宅用地 2.8 25 38.5 40 64128.61 在(待)建

C-09-07 城镇住宅用地 2.8 25 38.5 40 83450.95 在(待)建

C-09-08 防护绿地 4023.19

C-10-01a 防护绿地 1174.4

C-10-01b 防护绿地 15.62

C-10-02a 防护绿地 6553.44

C-10-02b 防护绿地 28.45

C-10-03a 公园绿地 3393.19

C-10-03b 公园绿地 34.35

C-10-03c 公园绿地 1546.72

C-10-04 留白用地 8640.31

C-10-05 城镇住宅用地 36484.69

C-10-06 防护绿地 9875.8

C-11-01 公园绿地 2363.9

C-11-02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927.37 现状

C-11-03 留白用地 19432.47

C-11-04 城镇住宅用地 8410.73

C-11-05 城镇住宅用地 41.26

C-11-06 城镇住宅用地 12693.94

C-11-07 幼儿园用地 1 35 24 35 6366.1 9班

C-11-08 防护绿地 4222.37

地块编号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建筑高
度上限

绿地率
下限

用地面积 备注 地块编号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容积率
上限

建筑密
度上限

建筑高
度上限

绿地率
下限

用地面积 备注

地块总体控制一览表

150571001201003（C）

商业商务

1.3

117.71

20.40

105-120

住宅用地15-25；商业用地33-43

4.70

街区编号

主导功能

人口容量（万人）

街区面积（公顷） 城市道路网密度下限（千米/平方千米）

绿地和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总建设容量区间（万平方米）

用地结构区间（%）

街区总体控制一览表

坚持底线约束、生态优先原则，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内涵发展原则，强调公共利益的保障落实，提升城市品质。
坚持因地制宜、精细治理原则，加强分类引导、差异管控、特色营造、有序实施。

规划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合理进行空间布局规划和
建筑设计，持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同舟共济，共绘同心圆，共筑幸福圈。

指导思想

N

0 80 160 240 320 40040

米

风
玫
瑰
与
比
例
尺

街
区
位
置
索
引

注：建筑密度、绿地率单位为%，建筑高度单位为米，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定后，地块绿地率指标可酌情降低
C-10、C-11地块内部分用地的具体指标待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且用地整合后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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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民航
净空要求

C-10-03a

C-10-01b
C-10-02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 
批后公布




